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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暂停汕头市裕丰机动车驾驶员

培训有限公司招生的通知

汕头市裕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：

经核，你驾培机构教练场地现已不符合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

机构业务条件》（GB/T30340）的要求，不具备驾培机构业务条件。

为保障学员培训合法权益，自公告之日起暂停招生业务。

汕头市交通运输局

2026年 6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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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局，市交通运

输服务中心。


